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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产主义:两种解读带来两种命运»一文发表后能引来商榷,理应是一件

好事情,因这可以促进对共产主义的深入研究.但刘向军和姜永健二位先生合写的商

榷文章«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却完全事非所愿.因为该文作为对共产主义的解读

缺乏新意,基本上属于老生常谈,甚至仅有的一点个人见解也充满不实和谬误;笔者认

为,写作对学术观点的商榷(或批驳)文章,应该态度端正,有理有据,不能肆意歪曲、凭

空捏造、任意篡改、胡乱推理,更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否则,写出来的论文不仅没

有任何学术价值和积极意义,反而彰显的是一种败坏正常学术讨论风气的不良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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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８日,«社会科学报»发表了笔者的文章«共产主义:两种解读

带来两种命运»(以下简称«解读»).２０１７年８月下旬,笔者注意到有刘向军和

姜永健二位先生合作撰文与«共产主义:两种解读带来两种命运»一文商榷.此

文发表在«学术界»２０１７年第５期上,题目为«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兼与

韩东屏教授商榷»(以下简称«也谈»).
笔者的文章能引来商榷是一件好事情,这应会有利于对共产主义研究的推

进.
可读过此文后却颇感失望.之所以这样说,笔者是有充分根据的,以下就将

通过分析«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和与笔者所谓“商榷”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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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说«也谈»对笔者观点的批驳

«也谈»在开篇部分就宣称«解读»存在三种“错误思想观点”,随之就在其解

读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对之展开了诸多具体的批驳.
只是可惜,所有这些批驳竟没有一点是能够成立的.
«也谈»提及«解读»的所谓第一种“错误”的表述是:“借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我们党在社会制度设计方面的失误而彻底否定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对此观点,可作如下回应.
«解读»一文中是谈到了我国以往在制度安排方面出现的失误,但笔者由此

得出的结论是“彻底否定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吗? 只要看过«解读»的人都会

知道,这篇文章不仅接着“制度安排的失误”之后没有这样的表述或意思,而且全

文也没有这样的结论或意思.因为«解读»根本就不是、也完全没有从“必然性”
的维度来谈论共产主义,甚至全文连“必然性”这个词都没出现过.所以,这个所

谓的第一种“错误”,完全是«也谈»作者的凭空捏造.
«解读»之所以会谈我国以往“制度安排的失误”,仅仅是为了证明:“用制度

维度解读的共产主义指导社会发展和社会实践是很难取得成功的”.相反,从价

值维度解读共产主义则可以避免这样的失误.因而它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问题

毫无瓜葛.
«也谈»作者不愿承认从制度维度解读共产主义有此弊端,提出辩解:“我们

决不能因为曾经犯过错误就武断地认为必然犯错误,甚至永远犯错误.这在逻

辑上是说不通的,也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诚然,前面犯错误不意味后面必然还

要犯同样的错误.但这里的问题是,有因则有果,只要我们不去找到并消除导致

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那么,后面再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就一定会是“必然”的.这

一点不仅在逻辑上说得通,而且也与大量的经验事实相符.
«也谈»关于«解读»的所谓第二种“错误”的表述是:“无视共产主义运动的整

个历史过程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与人们现世幸福的关系,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现

实性”.
这一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解读»是谈到了共产主义与人的现世幸福的关系问题,其基本观点和

原话是:从制度维度出发,“将共产主义解读为遥远未来才能实现的人间天堂,其
结果是使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与现世人、乃至一代又一代为之奋斗的人们的利益

和幸福完全无关的事”.可是,这个观点却被«也谈»作者故意歪曲成了笔者“无
视”“共产主义运动与人们现世幸福的关系”.这就是说,«也谈»作者把笔者文中

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直接偷换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但这两个概念是一回

事吗? 显然不是.如果按照«也谈»作者的相关解读,“共产主义运动”全都属于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追求活动,那它就更是与“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一回事

了.因此,当笔者说制度维度的解读使得现世人享受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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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时,丝毫不等于说笔者就认为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人们

的现实利益或现世幸福无关.毋庸置疑,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效用与共产主义

运动的幸福效用是不同的,也没有谁会认为,共产主义运动要消灭剥削,使劳苦

大众翻身得解放这种与现世人相关的幸福效用,是只有«也谈»的作者才能知晓

的“秘密”.此外,笔者说«也谈»作者在这里是“故意歪曲”,并非臆断,而是有他

们自己的另一段话为证:“我们不能因为现世人、乃至一代又一代为之奋斗的人

不能直接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就否定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意义”.这就有力

地证明,他们明明知道笔者在这里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运

动”,却还是要歪曲性地编织“罪名”.
其次,«解读»虽然没谈“共产主义是不是必然”的这个问题,但这也不意味笔

者否认共产主义可以实现,更不意味笔者“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解
读»中说得很明白:在人民当家作主之后,只要我们按价值维度的解读去搞共产

主义,共产主义不论是作为运动还是作为社会,都在当下.换言之,只要我们开

始以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为目的来追求,“我们就已处在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一
旦按照这种终极价值来建构社会,我们也就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这就再清楚

不过地表明,笔者不仅认为共产主义具有现实性,而且提出只要愿意,它在当下

就能实现.在这种解释之下,不仅共产主义社会与现世人的幸福密切相关,而且

共产主义运动也自然与现世人的幸福同样密切相关.故笔者的这种解读,非但

不否定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而且是最能够彰显和落实共产主义的现世性的!
由此也再次证明,«也谈»关于笔者“无视共产主义运动与人们现世幸福的关

系”的说辞,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肆意歪曲和无稽之谈.
«也谈»关于«解读»的所谓第三种“错误”的表述是:“割裂制度与价值的统

一,把共产主义伦理化,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追

求共产主义价值”.
对这一观点,笔者要首先请问«也谈»作者有什么凭据说笔者“割裂制度与价

值的统一”? «解读»全文中有“制度与价值对立”或“这二者没有统一性”之类的

话语吗? 哪怕是仅找出一处.显然,一处都是找不到的.
那么,难道就是因为笔者不赞成从制度维度解读共产主义而主张从价值维

度解读共产主义这一点?
然而,即便是从这个前提出发,就能推出“割裂制度与价值的统一”的结论

吗? «也谈»作者在此到底依据的是什么样的逻辑? 能不能将其详细的演绎过程

公布出来让大家都见识一下? 显然,«也谈»作者肯定也是办不到的,否则也就不

会这样没有任何来由地又一次通过凭空捏造来强加“罪名”了!
实际上,不仅«也谈»作者说的这个“罪名”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就连他们自己

的所谓“制度与价值的统一”的表述也是相当荒谬的.因为制度由于内含要人

“做这个”或“不做那个”的指令,亦即含有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说明,
其本身就是价值的一种,又如何会再与价值形成相对的关系? 而且,«也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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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不是也说“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消除分工、消除城乡对立,倡导

社会和谐,消灭国家等”制度安排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价值设想”吗? 如是,
制度与价值这二者又怎么会存在不统一的可能性或问题? 所以,当你们说“制度

与价值的统一”时,犹如在说“男人与人的统一”一样荒唐.实际上,只有当“价
值”不再是指一般意义的价值,而仅仅是在指某种特殊意义的价值时,如价值观

念、价值目标、终极价值之类,制度才与这种特殊意义的价值存在是否统一的问

题.而«解读»所说的“从价值维度解读共产主义”,正是一种特殊意义的价值的

所指,即它是指要从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而自

由发展”出发解读共产主义.纵然如此,«解读»也没有将制度与共产主义的终极

价值相对立的意思和内容,不知«也谈»作者是否看到«解读»最后的这句话:“制
度从来都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这就是说,笔者认为制度与终极价

值之间具有统一性,只不过是手段与目的这种统一关系,即终极价值是制定制度

的目的,制度则是实现终极价值的一种手段.
接着请问:说笔者“把共产主义伦理化”是什么意思? 有何根据? 事实上,

«解读»全文既没有用过“伦理”,也没有用过“伦理化”,那又如何会有“把共产主

义伦理化”的可能? 难道就是因为笔者认为应从终极价值的维度解读共产主义?
可是,你们自己不是也有“共产主义当然有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首先

是一种价值理想,或者说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提出来的”之类的话语吗? 那这又

算不算是“把共产主义伦理化”了呢? 更为要害的是,如果从终极价值维度解读

共产主义可以被叫作“把共产主义伦理化”,那又有何不好? 难道“伦理化”本身

是一个贬义词吗? «也谈»作者不但未能就此给出任何客观依据,也没有自己的

任何解释.实际上,在概念序列中,“价值”是大于“伦理”的上位概念.因为前者

不仅包含伦理道德视域的善与恶,也包含审美视域的美与丑,还包含功利视域的

利与害.这就说明,«也谈»作者在此不仅没有对“伦理化”有何不好提供必要的

说明不说,而且在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都是混乱不清的.
最后请问:凭什么说«解读»“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

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 同样,这也是没有任何文字凭据的虚构.但这一回

«也谈»总算是还提供了一个推论,这就是:因为«解读»“彻底否定了建立共产主

义社会制度的客观必然性,彻底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现共产主义价值的

可能性,所以,他的逻辑结论只能是,把共产主义伦理化,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

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只是这个推论实在令广大读者

无法信服.
首先,«解读»根本就没有涉论“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然性”的问题,这一点前面

已有说明.
其次,说笔者“彻底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现共产主义价值的可能性”,

又是完全没能提供任何一点凭据的臆造.
再次,退一万步讲,即便是这两个由«也谈»作者虚构的前提为真,即笔者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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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否定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性,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现共

产主义价值的可能性,也还是不能据此推出笔者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的结论.因为说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没

有必然性,不等于说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可能性;说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体现共

产主义价值,不等于说连共产主义制度也不能体现共产主义价值.这就是说,在
这两个前提之下,仍然存在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可能性,仍然可以由制度体现共

产主义的价值.如是,«也谈»作者在这里的“逻辑结论”又如何“只能是”笔者要

“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其四,当笔者在«解读»提出,从终极价值维度解读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离

我们不远,就可以在当下实现时,笔者说过或表露过“当下我国社会实行的不是

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话语或意思吗? 显然«也谈»作者也不能为此找到半点证

据.既然如此,那笔者反而会觉得是«也谈»作者在心底认为当下的中国在走资

本主义道路,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 否则,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可笑的逻辑思

维?
这就充分说明,«也谈»关于笔者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

价值”的指控,完全是凭空虚构和胡乱推论的产物.
不仅如此,«也谈»还非常擅长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竟然说«解读»

“把共产主义伦理化,是当代敌对意识形态对我渗透的重要手段,我们对此必须

保持清醒的头脑,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把普通的学术讨论变成了剑拔弩

张的阶级斗争和居高临下的革命大批判,哪里还有一丝要平等“商榷”的味道?
«也谈»作者还非常喜欢用“长期以来,一直如何、如何”的用语,以显示自己

在这些方面具有跟踪式研究的深知及明察秋毫.比如文章开篇部分就说:“长期

以来,在如何解读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些模糊的、甚至错误的思想

观点.例如,韩东屏教授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８日«社会科学报»第五版发表的«共产

主义:两种解读带来两种命运»的思想观点便是如此.”殊不知笔者的这一观点早

在２００５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已发表了,〔１〕而«社会科学报»上的这篇«解读»,只不

过是前面文章的简要介绍推广版而已.这就恰恰暴露出了«也谈»作者对笔者文

章观点研究不够充分.

二、再说«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

«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共由三个部分的内容组成,一为“共产主义既是

一种社会制度,也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二为“共产主义有自己追求的

价值目标”,三为“追求共产主义价值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政治保

障”.
显而易见,这些都不是有创见的观点.尤其是前两种观点,不仅基本上属于

学界人人尽知的常识,而且就是在«解读»中,也已有论及,并且不仅不是被笔者

所否定的东西,还是笔者所强调的东西.这就不知«也谈»作者还在这里用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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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做这样的解读,究竟有何意义?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企图让人误以为他们所

说的这些常识,都是笔者所不知道或反对的.至于«也谈»对共产主义解读的第

三种内容,则是明显的文不对题,在此部分的内容中,仅有关于一般意义的“制度

社会主义”的论述,而没有任何“追求共产主义价值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作为政治保障”的论证.
当然,在«也谈»的有些具体解读中,还有一点可算是具有个人见解色彩的东

西.这就是其对共产主义及其制度的必然性的论证和关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价

值的论述.只是他们对有关这两点的具体见解及说法,同样实在令人无法苟同.
«也谈»关于共产主义必然性的论证,就是先简单复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

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再加上马克思恩格斯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然后给出自

己的结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替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封

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规律”.其中,要说真正属于«也谈»作者自己的,也就是最后的一句.
但事实上,在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那里,只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规律的论述,而从来没有把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

也当作历史规律的说法.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历来主张人类历史的发展没有预

定的道路可走.马克思１８７７年在批评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的一段话

中说: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

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

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

的侮辱.”〔２〕后来在１８８１年,他还明确说:“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

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３〕

从一般道理上说也是如此.众所周知,凡是规律都必须具有重复有效性和

普遍适用性这两个特征,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则明显达不到这样的条件.
关于这一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有国内研究者指出:“从今天世界史研究成果看,
经过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序列的民族几

乎没有.相反,绝大多数甚至几乎所有的民族都不是按照这个序列发展下来的.
西欧看起来似乎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个社会形

态,但实际上,奴隶社会的充分发展是在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时代,而封建制是

日耳曼人的.希腊人罗马人没有封建制,日耳曼人没有奴隶制.”〔４〕再看中国的

社会历史演进,原始社会解体之后是否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目前史学界尚无定

论,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秦之前被以往按“五种社会形态说”套说成是奴隶社会

的夏、商、周,其实是类似于西欧封建社会的封建社会,而秦至民国之前的漫长历

史阶段,反而却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社会;还有共和国之

前的民国,也从来没有被谁确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
既然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不是必然的历史规律,那么共产主义社会制度

的建立,更不会具有«也谈»作者所谓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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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必然的,那么在其之前作为过渡阶段的社

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演进也一定是必然的,否则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性就

无从谈起和实现.但这与事实相符吗? 若与事实相符,苏东等诸多社会主义制

度国家就不会在经历了６０、７０年之后,竟然又变成了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会从建国前３０年的消除私有制和建构并实施计划

经济体制,经改革开放,又变成包含有私有制和建构、实施市场经济体制.
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多次强调,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但如果说,

连制度这种只能是由组织中的制度安排者制定出的正式规则都是必然的,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人的历史主体性和创造性又何以体现? 而由坏的社会制度

造成的社会灾难或恶果,岂不是也无须由任何人来负责了?
«也谈»在最后部分说:“追求共产主义价值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

为政治保障”.照此逻辑,那么在其他的国家,就不能追求共产主义价值了? 这

又何谈共产主义及其制度的必然性?
«也谈»在共产主义价值如何才能得以实现的问题上,赞成国际共运史上的

“制度社会主义”的主张,即“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

值目标”,反对国际共运史上的“价值社会主义”的主张,即“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

制度下追求某一个或某些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并将笔者从共产主义的终极价

值出发来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也归入了此列.
前面已经证明,«也谈»说笔者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

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捏造.现在笔者要说,«也谈»对“价值社会主义”的定性

概括,也肯定是一种随意捏造的概括.这不仅是因为«也谈»在文中没有就此提

供任何文献依据的注释,更重要的是,我们完全不能相信,那些可以载入共运史

上的“价值社会主义”的主张者,竟会在表述“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共产主

义价值目标”的意思时,不把“共产主义价值目标”作所有目标或整体目标或终极

目标看,而会特意强调只是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些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这般如

此不明智的话语.
实际上,这里存在的真正问题及分歧是,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究竟是应该

先确定社会制度,然后在该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还是应该先确定共产主义

的终极价值,再按这种终极价值来设计、选择和安排社会制度?
«也谈»作者属于前一种主张,认为目前阶段只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追

求共产主义价值目标”,并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作为“真理诉求”或“真理制高

点”来加以坚持.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是相同的

吗? 显然不是,否则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既然如此,用社会主义

社会制度实现的价值,就不会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而只会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正
如当下的按劳分配制度实现的不会是按需分配制度的价值,市场经济体制实现

的也不会是产品经济体制的价值.
更为关键的是,在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即便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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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来了自认为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又如何能保证它在实际效果上,是确

实有利于向共产主义终极价值趋近的社会制度? 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都已

经表明,这是不可能的.否则苏东等诸多社会主义国家不会解体,而我国也不会

进行制度改革,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又改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部公有制

之后又改为实行允许私有制存在的多元所有制.所有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人都知

道,当时进行这些改革,步履维艰,异常困难,若不是邓小平最终发话:“计划多一

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

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

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５〕,有关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迄今就仍会停滞在“姓资”
还是“姓社”的无穷争论之中.后来,若不是又发动了一次从上至下的思想解放

运动,多元所有制的改革也同样不能完成.
改革何以会如此不易? 恰恰正是因为那时普遍是将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

之类都当作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当作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动摇的社会主义“真
理诉求”.所以,在终极价值不明确的情况下,把任何制度当作“真理诉求”来坚

守,都不仅是盲目的,而且是有害无益的.比如讲,虽然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

马”,可是在你还不知罗马在哪儿的情况下,你怎么知道你所认定的那条道路就

一定会走近罗马,而不是南辕北辙? 应该没有谁会否认,在社会终极价值与社会

制度之间,前者是目的,后者则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因而将社会制度作为

真理诉求并置于社会终极价值的诉求之上,无疑是本末倒置,错把手段当成了目

的.
然而,如果像«解读»中的主张那样,先明确共产主义终极价值,再以其为标

准来设计和安排社会制度,则不会出现上述问题和弊端.因为只要我们的社会

制度确实是这样制定出来的,那它就一定体现和实现的是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
而绝不会是别的什么价值.即便人们在此仍会存在具体见解上的某种不一致或

分歧,也最多只是哪种制度对终极价值更为有效的问题,而绝不会是社会制度背

离或逆反终极价值的问题.并且,对于那些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从曾经对终

极价值非常有效,变得不再那么有效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时,也从此不再需要通

过发动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解放运动来艰难地推进,因为在这样的方法论之下,制
度已经没有了永恒真理的神圣色彩.其实,制度作为价值规定,本质上也根本不

是关乎事实的真理判断或“真理诉求”.
«也谈»作者指责«解读»“没有明确回答应该选择在什么社会制度下来为共

产主义价值而奋斗这个关键问题,只是表示,‘怎么有利于社会终极价值的实现

我们就怎么干;怎么有利于社会终极价值的实现我们就怎么改’”.
对此,笔者的回答是:首先,«解读»的写作任务在于提出一种解读共产主义

的新的方法,而设计我国当下具体社会制度的问题,则并不属于此文所要讨论的

范围及问题.其次,既然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新方法,那么,实际上如何设计社会

制度就自然不再是难题.这就是:哪种制度最有利于共产主义终极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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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采用哪种制度.并且,它也一定就是共产主义制度.道理很简单,只有能实现

共产主义终极价值的社会制度才属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反之,那些不能实现

共产主义终极价值的社会制度,即便是被叫作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实质上也

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制度.
«也谈»说:在现阶段,“追求共产主义价值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

为政治保障”.可是,若没有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作为最高评判标准,岂不是任

何人都可以以“特色”为名,将任何一种自己所意愿的社会制度,都标榜为“有特

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三、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也谈»作为“对共产主义的解读”,基本上是了无新意的

老生常谈,仅有一点儿个人见解的地方也充满不实和谬误.
而«也谈»作为对«解读»的批驳,则完全是在罔顾«解读»的主旨立意和整套

理论的前提之下,通过断章取义、移花接木、任意篡改和胡乱推理的手法,先将对

方先置于荒谬绝伦的地步,再扣上“敌对意识形态”的大帽子,进行上纲上线的棒

杀,以此显示自己的高明和超凡的革命警觉性.但他们显然是低估了学界同仁.
因为任何一个持客观立场的学者,只要将«解读»与«也谈»放到一起对比读一遍,
就会认同«也谈»作者对学术观点的商榷,着实是太过低级乏力,彰显的是一种败

坏正常学术讨论风气的不良示范.
因此,笔者认为«也谈»一文不仅没有任何理论价值或积极意义不说,反而有

毒化学界风气、破坏社会和谐的负面价值和消极意义.

注释:
〔１〕韩东屏:«从“人本”价值维度重释共产主义»,«河北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４０－３４２页.

〔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４３５－４３６页.

〔４〕白云:«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论争»,«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６期.

〔５〕«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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